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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保险融资体系构建研究 

吕冰 

 

摘要：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风险转移和应对的机制,能够稳定农民的生话水平,保障农业生产,有利于减

轻政府财政负担。本文分析了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农民自身农业保险融资能力差等农业保险融资困难的原

因,并提出解决我国农业保险融资不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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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业保险概述 

  

  (一)农业保险的涵义 

  

  农业保险是对农业的生产对象因遭受自然灾害受到损失而给子补偿的一种方式,是降低农业风险的有

效手段。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和损失分摊方式,在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提高农业

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保护农业生产,缓解农民收入波动,稳定农村经济乃至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工具之一,具有社会其他经济机制所不可丰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保险自 1982年恢复业务以来,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保

障作用,但农业保险在现实运作中还面临诸多问题。目前,农业保险可说是两个弱质产业的“弱弱结合”,我国农

业的成灾面积和受灾面积比例均高:在保监会统计数据中显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水平非常低;尤其是在特

大自然灾害风险损失中,保险承保比例与赔偿比例都很低,整体还是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 

  

  二、我国农业保险融资面临的问题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近年来政府非常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是实践中,在应对农业风险上政府采取的方式过于单一,主要

是直接救助,很少采用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计划资金参与的方式对农业保险提供资助或补贴。现行的农业保险

除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国家财政补贴资金支持,也没有再保险支持。而且由于我们的经营管理机制和机构不够

健全,缺乏相关的立法使得国家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  

  (二)农户自身的融资渠道匮乏、资金有限。 

  

   我国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究其原因农民资金有限,融资能力差。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过低是农业保

险发展的制约因素。农民收入过低,增民幅度过慢,从货币需求的角度来看,农民必然把有限收入投入到满足

基本生活的生存需求上,而无力顾及保障需求和投资需求。这样一来参加农业保险的自然就少。另一方面,

农业保险费率过高。在收入有限的制约下,农险费率过高加重了消费低的程度。农业风险的加剧,农民盼望农

险“保护伞”能为其生产、生活带来保险保障。然而,由于农业保险经营具有高风险的特征,使其高损失率和高

费用率。我国一些地区的农业保险费率高 9%~10%,且农业收入仅占农民收入的 1 %,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就不

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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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融资困难  

  我国的农业保险除了需求方面的不足,还面临着农业保险产品匮乏的问题。究其原因保险公司在农险领

域也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  

  首先,农业保险经营风险高,不利于财务稳定。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

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量的保险标的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农业保险经营中还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据调查,我国经营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其赔款的 20%。其次,保险公

司追求商业利润的日标难以实现。由于商业保险公司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其最终经营日标。高利润险种的

存在加速了农险资金的转移。近年来,我国保险业持续高速增民,而农业保险却日渐姜缩,这正是各保险人理

性行为选择的结果,必将使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资金投入不足。 

三、我国农业保险融资体系构建设想 

  

  为了解决农业保险融资难的困境,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融资体系,保障农业保险的作用得以完全的发

挥,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保证政府的融资支出 

  

  1.健全法制法规体系 

  

  尽快立法以保障农业政策的执行和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具体的目的、目

标、准公共物品的定位予以确立,其融资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税收规定、资金的筹集和运用等都应进行详

细而明确地规范,这样才能使农业保险的融资能够依法实施。 

  

  2.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并保证贯彻实施  

  有了法律的保障,还需政府提高其融资补贴。政府应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绿箱”政策,

除现存补贴方式,应通过给予农业保险纯保险费用上的补贴、贷款政策等优惠,要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并通过投保实现保险功能,最终调整其行为和观念。对于农业保险公司,政府也应提供财政支持与政策优惠。 

  

  3.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提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根本因素。如果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农民就不会购买

农业保险,何况农业保险的价格还要远远高于普通财产保险因此,要想把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变成有效需

求,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二) 拓展农业保险公司的融资渠道  

   1.推广相互制保险公司 

  

  相互制保险公司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合作成立的法人组织,是非营利组织,其经营方式是由会员事先

缴纳基金,并按时缴付保险费,但仅负有限责任;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如有盈余,完全由会员共享,或分别摊还,或

拨作公积金;会员兼具投保人与保险人双重身份;公司没有股东,经营目的是为参加该组织的投保人谋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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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发挥再保险融资作用  

  再保险可提供专项再保险保障和支持除常规风险保障,也可以规避巨灾和巨额风险,保障资金融通,保障

了农业保险的稳定持续经营。  

  3.推动巨灾风险证券化 

  

  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实质是借助证券工具从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并通过将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的方

式扩大承保能力。其主要功能不仅在于风险转移,更重于风险融资。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承保巨灾风险资金

短缺的问题,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而且能够将传统意义上不可保的风险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转移,扩大保

险经营范围,既可满足投保人风险转嫁需求,又可满足资本市场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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